附件 1
遂溪县参加待送养未成年人家庭匹配和收养评估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身份证号码
	
	

	婚姻状况
	单身 初婚 再婚 离异 丧偶
	单身 初婚 再婚 离异 丧偶

	职业
	
	

	文化程度
	
	

	工作单位
	
	

	健康状况  （是否良好）
	是 否，情况说明             
	是 否，情况说明             

	
生育子女情况
	已有子女    名（其中包括：亲生子女    名，养子女    名，继子女    名） 未生育且未收养儿童 生育一孩或领养一孩 失独家庭

	家庭年收入
	人民币（大写）：
	 万元/年
	负债 情况
	人民币（大写）：
	 万元

	联系电话
	
	

	户籍所在地
	
	

	常住地址
	

	拟收养对象
	意向申请收养未成年儿童代号：SY       -     -    

	
申请收养原因
	

	

对待送养未
成年人期望
	仅愿意收养身体健康未成年人，不愿意收养病残未成年人。 本人及家庭愿意收养病残未成年人。
其他                         

申请人（男）签字：             申请人（女）签字：

	

申请人悉知
	1.遂溪县民政局为可送养未成年人寻找合适家庭，非为任何市民家庭寻找合适可送养人。
2.评估小组独立开展评估工作，无义务告知被评估人评估细节、项目评分。
3.收养能力评估分数、融合情况由遂溪县民政局告知。

	接受筛选匹配和收养评估的声明
	[bookmark: _GoBack]（本人已知悉收养匹配和评估有关事宜，本人申请候选家庭匹配和收养评估工作）

	下列内容由申请人亲笔抄录：
本人申请内容及提交的相关材料完全真实，愿意积极配合民政部门指定的收养评估机构 调查核实上述情况，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本人承诺在收养后及时办理被收养未成年 人的户口迁移，并与收养登记机关保持联系，绝不反悔。（如果被收养人属于打拐解救的未 成年儿童，声明中添加“打拐解救未成年人被收养后，公安机关查找到其生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或者其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又查找到该未成年人的，如未成年人的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要求解除收养关系，本人承诺无条件配合办理解除收养关系登记。 ”）

















申请人（男）签字按指模：                申请人（女）签字按指模：

年      月       日


注：1、此表仅用于申请收养遂溪县民政局公示的遂溪县社会福利院集中供养的 可送养的未满十八周岁查找不到生父母和打拐解救的弃婴、孤、残未成年人。
2、收养申请人需如实填写申请表，并将附件清单所需提交的材料以附件形式发送到指定邮箱或通过快递方式邮寄到遂溪县民政局

